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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记者吴雨、任军）中国人
民银行 22日发布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符合相关条件
的逾期信息，将不会在个人信用报告中予以展示，助力
个人高效便捷重塑信用，卸下“包袱”轻装前行。

为何要推出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征信信息可以展现
一个人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守约情况。

自 2006年正式上线，全国集中统一的企业和个人
征信系统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截至11月
末，征信系统已采集 11.6 亿自然人的信息，其中 8.1 亿
人有信贷记录，年度累计查询量达65.8亿次。

目前个人信用报告会展示最近5年的逾期记录，自
逾期欠款还清之日起超过5年的逾期记录不再展示。

“过去几年，受新冠疫情等不可抗力影响，一些个
人发生了债务逾期，虽然事后全额偿还，但相关信用记
录仍持续影响其经济生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在今年10月表示，为帮助个人加快修复信用记录，同时
发挥违约信用记录的约束效力，中国人民银行将研究
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

在进行必要的技术准备后，中国人民银行于 22日

明确发布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有关安排。自2026年1
月1日起征信中心将根据不同还款情形完成自动调整，
相关逾期记录不再在个人信用报告中展示。

哪些人能得到政策精准支持？

据介绍，政策严格限定了信用修复的范围，须同时
满足三个条件：逾期信息产生于2020年1月1日至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单笔逾期金额不超过 1 万元；要在
2026年3月31日（含）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符合上述
条件的逾期信息，将不会在个人信用报告中予以展示。

此次修复个人信用的政策，从多个方面展现出“诚
意满满”的政策温度。

从便捷性来看，政策突出“免申即享”的特点，个人
无需跑网点、填材料，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对符合
条件的逾期信息进行自动识别和统一处理，让修复更
高效。政策不区分信用卡、房贷、消费贷等业务类型，
针对非主观故意导致的小额逾期，只要当事人已全额
结清欠款，无需主动申请，系统会自动调整征信记录展
示状态。

从配套性来看，公众查征信状况省心又省钱。此
前，个人每年到自助查询机和柜台查询信用报告前2次

免费，第 3次起需付费。作为配套措施，中国人民银行
明确2026年上半年将额外增加2次线下免费查询个人
信用报告的机会。加之线上查询本就免费，能够满足
公众核对逾期记录、确认修复进度的需求。

从灵活性来看，信用修复政策设置了 3 个月宽限
期。个人逾期债务结清时间的最后时限是2026年3月
31日，这一方面有利于政策触达更多人群，另一方面也
为个人筹措资金、安排还款留出充足时间。

“一次性”的政策安排，体现出“失信必惩”的刚性
约束。

此次政策明确刚性底线：尚未结清欠款的，不会被
纳入修复范围。这种不纵容失信的约束性，维护了信
用体系公平公正的基础。

业内人士表示，“一次性”的政策安排没有弱化信
用约束，而是通过精准施策，让信用体系既有“牙齿”又
有“温度”。信用修复政策不仅能解决历史问题，更有
利于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个人获得融资的便利度
和可得性，有效激发个人发展活力。

卸下“包袱”，轻装上阵。随着个人信用被及时
修复，信用基石将更加稳固，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好支
撑。

卸下“包袱”！

个人信用修复助力轻装前行

一些家长想把孩子送托，却因为对托育机构
的服务不放心而不敢送。回应关切，托育服务法
草案将保障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作为主线贯穿全
文。

草案明确托育机构的设立条件，实行准入许
可，并要求托育机构建立信息公示制度、建立健
全安全管理制度。

“准入许可意味着监管部门事前进行了审
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说，与备
案制相比，准入许可让托育行业的门槛条件更
为明晰，有利于防止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轻
易混入行业，而建立信息公示制度能够增强托
育机构透明度，帮助家长了解服务内容，并通过
社会监督促使托育机构科学提供托育服务、提
升服务质量，“这些举措都有助于增强家长送托
的信心。”

同时，草案严格托育人员任职资格条件，明
确“实行托育师资格考试和注册制度”，并规范托
育服务内容。

宋健认为，这些规定有助于减轻家庭顾虑，
使家庭意识到专业育儿的优势，从而积极放心送
托，也为有志于从事托育服务行业的个人提供了
就业新渠道，有利于吸纳更多优秀人才从事托育

服务行业。
草案还明确，“国家建立托育服务标准体

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应当对托育机构的服务质量定期组织评估，并将
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张力说，建立托育服务标准体系有助于相
关主管部门明确执法规则和行业发展导向，帮
助婴幼儿家长了解托育机构应当提供的基本
服务内容，稳定各方预期；质量评估及其公开
机制则能促使有关机构及时自检，防患于未
然，并为公众提供指引，同时丰富“监管工具
箱”，平衡监管需求和托育行业的平稳发展。

此外，草案明确了托育从业禁止情形，要求
托育机构对有暴力伤害、拐卖、性侵害、遗弃、虐
待、吸毒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立
即停止其工作，依法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并规定了发生侵害婴幼儿身心健康行为相关
情形下托育机构和托育人员的法律责任。

专家认为，草案这些规定亮明了托育服务行
业不容逾越的底线和红线；相关法律责任既是对
托育机构的监督提示，也有助于实现惩戒和预防
效果。

(记者田晓航、李恒)

看点三：严格人员和机构准入，保障婴幼儿安全健康

首次亮相！
托育服务法草案有这些看点

托育服务法草案在总则中明确，“发挥政府主
导作用，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大力发
展普惠托育服务，降低家庭养育成本，构建主体多
元、安全优质、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托育公共服
务体系”，“将普惠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
务范围”。

自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我国托育服务
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快速完善，托育服务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特征日渐突出。然而，普惠
托育服务尚未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说，草案
提出“将普惠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
围”，充分彰显了国家在减轻家庭养育成本压力、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及激励机制、促进人口高
质量发展等方面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的决心。

贺丹认为，草案从法律层面对托育服务的定
位作出突破性表述，强化托育服务的公共服务属
性和政府责任，明确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
政府主导作用”，这为推动普惠托育服务逐步纳入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法理支撑，将有力保障
托育服务持续稳定发展。

看点一：明确托育服务“政府主导”，
强化公共服务属性

目前，我国共有约 12.6 万家托育服务机构，
提供的托位总数超过 660万个，但国家层面尚未
建立财政长效支持制度，托育服务仍存在托位分
布不均衡、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入托贵”等
问题。

托育服务法草案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将托育服务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将托育服务工作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并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

贺丹认为，这一规定考虑了我国各地经济社
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有助于合理划分支出
责任，形成保障托育常态化投入的财政制度，为
增加托育服务特别是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提供资
金保障。

同时，草案明确“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配置
城乡托育服务资源，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并
鼓励多种形式办托。

“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草案鼓励、引导和
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形成主体多元的托育服务供
给体系，将有助于托育服务扩容，满足更多家庭的
托育服务需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教授宋健说，草案还区分新建和已建成居住区
对托育服务设施的建设提出不同要求，其目的都
是为社区居民提供方便就近的普惠托育服务。

专家认为，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公办和普惠托
育机构托育服务供给，降低托育服务价格和家庭
养育成本，保障每一个儿童都能享有公平可及的
早期发展权利，是本次立法的重要特点。

看点二：强化投入保障，扩大托育服务供给
新华社北京 12月

22日电 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

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12月 22日，备

受关注的托育服务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托育服务立法怎样进一步破解群众当前

面临的托育难题？如何为促进和规范托育

服务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新华视点”记

者采访有关专家，梳理这一首次亮

相法律草案的重要看点。


